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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補正

資料審查 

6.市府               

  核定 

 

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 

「合法房屋更正編定」作業流程圖 

類別：  編定類        編號：   116    

權責機關   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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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10 日 

2.2.1 駁回 

1.申請 

2.審查 
2.1 通知
補正 

3.舊有合法
房屋面積會
勘 

5.地政事務所依建
設單位核定結果編
定及報府核定 

4.以建蔽率反
推法定空地面
積後併會勘紀
錄、欲為分割
成果報府核定 



(新細明體、字級12) 

地
政
事
務\

所 

 
7. 10 日 

 

8. 10 日 

總處理時限：130日(含假日) 

 

7.辦理異動登記 

8.通知及清冊
報府備查 


